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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YYD00-2021-0005

余政发〔2021〕23 号

余姚市人民政府
关于全面做实基本医疗保险
市级统筹调整有关政策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部门：

根据《浙江省医疗保障条例》、宁波市医疗保障局等三部门

《关于贯彻<浙江省医疗保障条例>调整缴费年限有关政策的通

知》（甬医保发〔2021〕44 号）、《余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余姚

市基本医疗保险市级统筹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余政发〔2011〕16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宁波市级统筹工作，确

保政策平稳过渡、有序衔接，结合实际，对我市基本医疗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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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政策进行适当调整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调整享受退休人员医保待遇年限要求和补缴延缴办法

（一）累计缴费年限要求

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后，其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缴费年限（包括视同缴费年限和实际缴费

年限）经核实，达到规定年限要求后方可享受退休人员基本医

保待遇；累计缴费年限未达到规定要求的，可以继续按月延续

缴纳或者一次性缴纳不足年限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，并享受

相应的医保待遇。

（二）一次性补缴办法

1.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已办理退休的人员，其不足年限一次

性补缴办法按原政策执行，其缴费基数固定为 2019 年宁波市职

工月平均工资的 60%；

2.2021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退休的人员，其不足年限一次性

补缴的缴费基数按办理补缴时征缴依据的 70%确定、缴费比例按

办理补缴时的缴费比例执行；

3.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衔接期，期间退

休的人员按新老政策计算补缴金额孰低法，确定不足年限一次

性补缴金额。

（三）按月延续缴纳办法

参保人员选择按月延缴的，延缴基数按延缴时对应月份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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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征缴依据的 100%确定，缴费比例按延缴时对应月份灵活就

业人员医保缴费比例执行。延缴人员在延缴期间要求补缴的，

可以申请终止延缴，按上述一次性补缴办法补缴余下部分的年

限。

（四）转移接续人员有关规定

本通知施行之日起医保关系转入我市的参保人员，其退休

医保待遇办理按我市同类人员的规定执行。

二、调整市级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价格

全市公立医疗机构贯彻执行宁波市统一的医疗服务、药品

和医用耗材价格，执行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、统一的药品和医

用耗材招标采购政策。

三、其他

本通知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有相关规定与本通知

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如遇上级政策调整，则按上级政策

执行。

余姚市人民政府

2021 年 12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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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人武部，市

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余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4 日印发


